
施工計畫備查資料表 
建築執照號碼 建（雜）字第      號 申報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開工日期（開工標準） 年    月    日 開工期限（□含展期） 年    月    日 

併案簽報項目： □暫封現有巷  □列管事項  □其他： 

備查資料及排序 查核結果 複核結果 

資料書件是否檢附 是 否 說明 是 否 說明 

1 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簽章負 

責表 

      

2 承、監造人簽認必須勘驗部分 

及報驗方式 

      

3 拆除併建照剩餘資源處理計畫       

4 加強山坡地審查案件屬鋼筋混

凝土造擋土設施報驗及工程保

險文件 

      

5 執照列管事項辦理完成       

6 其他： 

會辦：         電子信箱：                   空污專案： 

綜合意見 

第    次 

 

□  同意備查 

 

□  通知補正 

承辦人 
 第    次 

 

□  同意備查 

 

□  通知補正 

承辦人 
 

股長 
 

股長 
 

正工程司 
 

正工程司 
 

科長 
 

科長 
 

位置示意圖 

地址：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地號：     區     段     小段     等     筆地號 

 

公司聯絡人  電話  工地負責人  電話  

電子信箱  或工地主任  行動  

 



建築執照承造人施工計畫書簽章負責表執照號碼：    建（雜）字第      號 

一、基本資料 查核結果 說  明 

1.建築線指示圖   

2.現況實測圖、現場相片、公共管線查線圖及基地境界線之複丈成果表。   

3.起、承、監造人、工地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勞工安全衛生、

公共工程設置技術士等相關工程人員姓名、住址及聯絡電話等編組資料 

  

二、施工計畫資料 

4.依規定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   

5.工程概要及施工方法、預定進度、流程及必須申報勘驗部分報驗方式說明   

6.地下層開挖之支撐擋土設備圖說及應力分析檢討   

7.地下層開挖之安全防護措施（觀測系統及應變計畫等）設置   

8.特殊工作架、構台、棧橋、模板支撐等之應力分析檢討及安全防護措施設置   

9.品質管理計畫   

三、工地安全衛生維護計畫 

10.拆除舊有房屋安全措施   

11.圍籬、安全護欄、鷹架護網、帆布、斜籬、警示設備之設置   

12.行人安全走廊之設置   

13.污廢水削減計畫經核定及設置污泥處理及沖洗設備   

14.工地安全衛生管理及緊急事故處理   

15.維持公共設施、公共交通之計畫   

16.拆除及開挖營建剩餘資源處理資料及管制計畫   

17.管制工地環境維護、工作時間及施工噪音之計畫   

18.工程保險   

19.施工防火措施、設備及依規定納入消防防護計畫   

四、施工場所配置計畫 

20.垃圾處理、機具材料置放   

21.騎樓打通期限（騎樓打通後應於內側加做圍籬）   

22.工寮、樣品屋設置及各項安全措施、加工場配置圖說   

五、其它事項 

23.塔式吊車高、長度、迴轉半徑所經區域及受風力、地震力經專業分析簽證   

24.臨時借用道路說明書表及吊車、預拌車作業位置及時間標示牌   

25.建築物永久固定式標示牌設計圖   

26.結構配筋施工圖   

27.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剖面圖   

28.帷幕牆、石材貼面施工圖   

29.集中式共同天線設備圖    

30.山坡地截流設施施工圖   

31.特殊或變更施工方法必要之檢討分析資料   

32.執照列管事項辦理完成或其它應辦理事項   

本工程上列項目係依建築法第 54 條規定，隨同開工報告辦理並業依營造業法第 26 條及相關規定製作簽認完成。 

                                                                       ○：符合規定   ／：免檢討 

承造人：ˍˍˍˍˍˍˍ（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ˍˍˍˍˍˍˍ（簽章）此致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建築工程施工計畫書申請備案報告表 

 

 

 

 

 

 

 
 

   

建 築 地 點 

地址  

地號  

構 造 概 要 造地下   層、地上    層 

構 築 方 式 □順打  □逆打  □雙順打  □其他： 

基 礎 形 式 □筏基  □基腳  □基樁    □其他： 

擋 土 工 法 □連續壁 □預壘樁 □鋼軌、鋼板樁□其他： 

 

本施工計畫書業依規定製作完成。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監  造  人  ：               （簽章）  

承  造  人  ：               （簽章）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字第        號 
建築 
執照 

字號 建 
雜 



施 工 計 畫 書 

建造號碼： 

  

建築地點： 

起 造 人  

住 址  

電 話  

監 造 人  

住 址  

電 話  

承 造 人  

住 址  

電 話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住址  

電話  

工地主任或

工地負責人 
 

住址  

電話  

勞 安 人 員  

住址  

電話  

 

 

 

 

 

 

 

 



 

 

一、施工計畫基本文件資料 

建 築 執 照 影 本 如後所附資料 

預定施工進度表 如後所附資料 

申報勘驗順序表 如後所附資料 

地 質 鑽 探 報 告 如後所附資料 

基地現況實測圖 
建築基地及其四周 20公尺範圍內，比例尺不得小於 5百分之 1，包括各項

公共設施、地下管線位置、鄰房位置及其他特殊現況等內容 

公共管線查線表 電信、自來水、台電、瓦斯、衛工處 

安全設施配置圖 標註假設工程、工寮及材料機具堆放、安全走廊 

四 向 立 面 圖 標註鷹架、帆布、紗網、斜籬、安全走廊位置 

圍籬綠美化圖說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辦理 

工 程 告 示 牌 於車輛進出口設置告示牌 

共 同 天 線 圖 說 七樓以上，平、剖面圖 

施工計畫說明會 依「臺北市建築工程辦理施工計畫說明會備查作業原則」辦理 

空 氣 品 質 措 施 一式二份 

緊 急 應 變 計 畫 含人員組織表、救災支援廠商及救災救護機構 

開 挖 安 全 措 施 

措 施 

如後所附資料 

  

其 他  

 

 



二、施工計畫作業內容： 

施 工 方 法 

施 工 進 度 
依申報勘驗順序表進度執行。 

施 工 機 械 之 

安全穩定措施 

由專業人員及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會同進行機械維護及現場

施工操作安全穩定措施。 

施工機械操作 

之 安 全 防 護 
由專業專責人員操作設備，且有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 

地 下 室 安 全 

措 施 

 

地下室安全措施依核准圖說確實施工。 

 

地下室開挖之 

安全防護措施 

地下室開挖開口部份均以護欄及安全警示膠帶配合
警示燈作安全防護，並且在大門入口有警衛人員管理避免
閒雜人員進入工地。 

模 板 支 撐 之 

應 力 檢 討 
跨距未超過 12公尺、淨高未超過 3公尺半。 

鋼 筋 材 料 

應  力 

本工程所用鋼筋在工廠加工後運至工地組合其材料應力＝                       

Fy：      kg/cm²  #  （含）以下 

Fy：      kg/cm²  #   以上 

 

混 凝 土 材 料 

應    力 

本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用壓力車推送，其材料應力 ＝ 

Fc’：     kg/cm²         

 

 

 

 

 

 

 

 



三、工地安全及衛生維護計畫： 

 

安 全 圍 籬 規 格    

及 綠 美 化 設 施 

 

安全圍籬及綠美化設施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

共安全改善方案」第2點規定設置，並於竣工前拆除。工程告

示牌（橫式書寫，如附圖所示）註明工程名稱、建照號碼，起、

承、監造人。 

鷹 架 護 籬 

護 網 規 格 

本工程採用鋼管鷹架，外部設置紗網，4 樓以下並加

PVC 帆布維護。斜籬每 5 層設置一處，未設置安全走

廊者自 2 樓版處起設置，有設置安全走廊者得自 4 樓

版處起設置。超過地界線部分使用吊式鷹架，搭設前

先與鄰地協調後始得搭設。 

安全走廊範圍規格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6

點規定設置。臨接人行道側之圍籬皆應設置安全走廊。 

工地各項設施配置

平 面 圖 
依計畫設置。 

地下室施工抽水及

污 泥 處 理 

於適當處設污水處理池，使污水澄清後再排入公共排

水溝。 

車 輛 清 洗 設 備 
在車輛進出口設置加壓清洗設備及污水處理池，使污

水澄清後再排入公共排水溝。 

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由專責人員（勞工安全衛生人員）負責管理督導。 

緊 急 事 故 處 理 
設置緊急事故指導手冊及緊急事故聯絡電話，由工地

負責人統一指揮。 

行 道 樹 及 公 共 

設 施 維 護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維護公共設施管理要點」辦

理。 

易 生 跌 落 處 

設 標 誌 圍 籬 

本工程於危險處如各一層開口及樓梯等加設危險警告

標誌和警示燈，並設 1.1 公尺上之安全護欄。 

 

 



防 火 設 備 適當處設置滅火器。 

拆 除 舊 有 房 屋 

安 全 措 施 

舊有房屋拆除由建築師依「監拆報告書」負責監拆，

承造人派員緩慢拆除，拆除四周圍有安全圍籬，並設

警示燈及安全標示。 

 

 雨水污水分流計畫 依環保局審定之「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執行」。 

剩 餘 資 源 處 理 

民間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另案檢送。如屬公共

工程，由工程主辦機關依所訂之工程契約負責確實督

導執行 

監 視 錄 影 系 統 

工地出、入口設置監視攝影機，設置角度能完整攝錄

進入車輛之型式、車號及載運物品，並可由背景辦認

為本案工地。並設置影像監看及保存設備，影像資料

保存至竣工領得使用執照。 

運送憑證應辦事項

及 聯單 管制 方 式 

已確實了解運送憑證於各施工階段注意、應辦事項及

聯單管制方式，詳附表。 

工 作 時 間 
本工程工作時間以不妨礙鄰居安寧為原則．並依「臺

北市建築工程夜間及例假日施工管理辦法」執行 

道 路 標 高 

及 各 層 樓 高 

道路標高：以面前道路中心高程為 GL± 

各層樓高詳建照核准立面圖所示。 

山 坡地 截流 設 施 依水保計畫書執行 

防 颱 安 全 計 畫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依「臺北市建築工程防颱作業工

地自動檢查報告表」完成自主檢查並填寫傳真至建管

處(Fax：27203922） 

施工安全防護措施

自 主 檢 查 

每年 3、6、9、12 月 15 日前完成自主檢查，並將檢

查表傳真至建管處 

 

 

 

 



四、施工場所配置內容 

工 寮 、 樣 品 屋 

設 置 

□ 設置工寮 

□ 設置樣品屋 

垃 圾 處 理 
各層垃圾用滑槽加蓋木板或帆布後集中於地面再行運

出以防飛散。 

機 具 材 料 放 

置 地 點 

本工程所使用之建材及施工器具均放置於基地內，並

保持基地周圍環境、道路整潔。 

騎 樓 設 置 
澆置 2 樓版混凝土後 1 個月內打通騎樓，供公眾通行。

騎樓應與兩側鄰地順平，並加強照明設備。 

借 用 道 路 情 形 
       ，借用道路長   M、寬  M。 

，借用道路長   M、寬  M。 

臨時性車行斜坡

道 

比照永久性車行斜坡道向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提出

申請審查圖說備查後，再於現場施作。 

臨 時 借 用 道 路 

檢附「建築工程施工臨時借用道路告示牌」、「建築工

程臨時借用道路說明書」樣本及「建築工程臨時借用

道路通知(知會)單」 

其 它 事 項 建照列管事項已辦理完成。 

 
 
 
 
 
 
 
 
 
 
 
 
 
 
 
 
 
 



 

 工 程 告 示 牌 

工 程 名 稱                                             新建工程 

建 造 執 造 建(雜)字第           號 

起 造 人  

設 計 人 建築師事務所 

監 造 人 建築師事務所 

承 造 人 營造有限公司 

工 程 概 要 
地下  層、地上  層          構造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服 務 電 話 
監造人： 主管機關

建管處施
工科 

專線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8383 

夜間傳真：02-27203922 承造人： 

 

如發生施工損鄰事件，受損戶請於本工程屋頂版勘驗日或建築工程以逆

打工法施工，最後 1 次樓版勘驗日前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請會

勘，以免權益受損。 

 

副 牌 格 式 

工 程 展 期 

原因：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 

 



建字第    號建照工程材料品質管理 

一、品質管理計畫： 

  建築物施工階段各級混凝土澆置時，承造人及專業技師應於工地現

場備妥混凝土試體製作儀器設備，現場取樣製作試體，監造人亦應

在場監督查核，並依規定養護後，由營造業技師及監造人送至公立

檢驗機關、學術機構或報經認可之材料試驗單位測定強度，證明品

質達設計要求及符合中國國家標準。 

二、混凝土構造施工，隨同進度查驗下列各工作並予記錄： 

1.混凝土配料之品質配比。 

2.混凝土之拌合、澆置及養護 

3.鋼筋彎紥及排置 

4.模版及支撐之安裝與拆除 

5.施預力（預力混凝土） 

6.接頭查驗（預鑄混凝土） 

三、鋼構造施工，隨同進度查驗下列各工作並予記錄： 

    1.鋼骨吊裝計畫 

    2.鋼材無輻射證明 

    3.鋼材拉力試驗報告 

    4.焊接檢測報告 

    5.螺栓品質抽驗 

    6.防火披覆 

四、建築材料規格： 

□本工程使用之預拌混凝土，用壓力車推送，其材料應力： 

  fc’=           Kg/cm² 

□本工程所有鋼筋於工廠加工後運至工地組合其材料應力： 

  #  (含)以下 Fy=     Kg/cm² 

  #  以上    Fy=     Kg/cm² 

□ 本工程使用之結構鋼板材料應力： 

    

三、申報二樓版、屋頂版勘驗及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附基礎、二樓版

及屋頂版有關建築材料之品質管理資料。 

 

承造人及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監造建築師：                                    （簽章） 

 



空氣品質惡化營建工地防制措施（一式二份） 

 

一、本      起、承、監造     建字第         號 

建照工程，當空氣品質達「緊急惡化」程度，本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時，本

工地必依後附之各階段處理方式進行防制措施。 

（一）初級防制措施： 

1.加強工地附近道路之清洗與打掃吸塵（附近 50公尺道路，每小時

灑水一次） 

2.進出車輛之清洗及防塵措施。 

3.加強工地內祼露地表之灑水並減少土石擾動（每小時灑水一次）。 

4.工地堆料、廢土等，加強防塵措施（每 30分鐘灑水一次或覆蓋。） 

（二）中級防制措施： 

1.大型營建工程停止運作。 

2.加強工地附近道路之清洗與打掃吸塵（附近 100公尺道路，每 30

分鐘灑水一次）。 

3.進出車輛之清洗及防塵措施（每 30分鐘灑水一次或覆蓋）。 

4.加強工地內裸露地表之水並減少土石擾動（每 30分鐘灑水一次）。 

5.工地堆料、廢土等，加強防塵措施（每 30分鐘灑水一次或覆蓋）。

（三）緊急防制措施： 

1.所有營建工程停止運作。 

2.加強工地附近道路之清洗與打掃吸塵（附近 100公尺道路，每 30

分鐘灑水一次）。 

3.加強工地內祼露地表之灑水並減少土石擾動（每 30分鐘灑水一次）。 

4.工地堆料、廢土等，加強防塵措施（每 30分鐘灑水一次或覆蓋）。 

二、本工地防制空氣品質惡化緊急處理環保專線：     聯絡人： 

三、惡化警告解除 3 日內，本建照工程應填妥「營建、土木施工單位應變回報單」

（如附件），傳真至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及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起造人：         電 話： 

承造人：         電 話： 

監造人：         電 話： 

 
 

 

 

 

公 司 
事務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時點 承造人 司機 土資場 監造人 

申請憑證 

◎運送憑證可申請1次全領 

或分次領取，申請書應填 

寫本次領取數量，非全案 

計畫數量。 

◎預定出土日期」欄位即為 

運送憑證之有效日期，故

請填寫適當之期間，勿太

短以免造成憑證逾期。 

─ ─ ─ 

出土時 

於承造人簽名欄簽名

後，留存第 1聯 

於簽名欄簽

名，攜帶 2、3、

4聯，於運送途

中供查核 

─ ─ 

收土時 ─ 

2、3、4聯交土資

場蓋章後，第 3聯

交土資場、第 2聯

交清運業者、第 4

聯交承造人繳回建

管處。 

於 2、3、4聯蓋

章，留存第 3聯，

第 2、4聯交還司

機。 
─ 

每月末日 

填具「民間建築工程營建剩

餘資源運送處理紀錄月報

表」、「運送憑證統計表」，

用印交監造人確認後，上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中

心」網站登錄。 

─ ─ 

確認承造人所送

「民間建築工程營

建剩餘資源運送處

理紀錄月報表」、

「運送憑證統計

表」，並簽名或蓋章 

建管處 

稽查時 

提示當日出土之運送憑證

第 1聯(出土方留存聯)，由

建管處抽選其中1車或若干

車，工地以傳真方式提示該

車之運送憑證第 2或第 3或

第 4聯(收土後蓋有土資場

章)供比對。 

─ 

協助傳真運送憑 

證第 3聯供比對 

─ 

全案運 

置完成 

將運送憑證裝袋彌封用印， 

併運置完成資料送建管處

備查。 
  

將運送憑證裝袋彌

封用印，併運置完

成資料送建管處備

查。 

□已確實了解運送憑證於各施工階段注意、應辦事項及聯單管制方式。 

□已確實了解施工期間如有未符規定情形，建管處將依法處限期說明、勒令停工
或其它之處置 

承造人：                                    (簽章) 
 

監造人：                                    (簽章) 

 

 



             建築工程臨時借用道路說明書 

建照號碼：               

工程地點：   區      路(街)     巷      弄      號旁 

工地負責人：            聯絡電話：(一般)             (行動)  

本案基地條件及施工情形經檢討屬 

□地上 1樓版澆置完成前：基地面積不大於 500平方公尺。 

□地上 1樓版澆置混凝土施工。 

□地上 1樓版澆置完成後：建築線至結構體距離不大於 10公尺。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8條規定除交通尖峰

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7時至 9時、下午 17時至 19時) 及特殊管制情形外，得

臨時借用道路施工。交通局、警察局或工務局得依實際需要禁止或停止借用道路。 

有關車輛通行管制時間，仍應依『臺北市大貨車(總重量逾 6.5噸)及聯結車禁行

通行範圍路線』規定辦理 

借用範圍為 

 

 

 

 

 

(基地周邊街道圖，借用範圍以斜線表示，以 3部施工車輛為原則，不得併排停放) 

 

 

 

 

本案基地若有不得借用道路施工情形時，煩請來函告知具體時間及範圍並副知本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俾利修正施工計畫。 

此致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承造人：                               (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建照號碼：              

工程地點：    區      路(街)    巷      弄      號旁 

工地負責人：          聯絡電話：(一般)             (行動)  

本案基地條件及施工情形經檢討屬 

□地上 1 樓版澆置完成前：基地面積不大於 500 平方公尺。 

□地上 1 樓版澆置混凝土施工。 

□地上 1 樓版澆置完成後：建築線至結構體距離不大於 10 公尺。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8 條規定除交通尖峰

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7 時至 9 時、下午 17 時至 19 時) 及特殊管制情形外，得

臨時借用道路施工。 

本工程預定於   年   月   日上午  時至   時下午   時至    時         

臨時借用道路進行         工程，借用範圍為 

 

 

 

 

 

(基地周邊街道圖，借用範圍以斜線表示，以 3 部施工車輛為原則，不得併排停放) 

 

 

 

 

 

 

 

此致         

貴住戶(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里  ○○○里長 

○○分局 

○○分局○○○派出所 

 

 

承造人：                         (工地用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建築工程施工臨時借用道路告示牌 

建照號碼：               承造人： 

工程地點：       區       路(街)     巷     弄     號旁 

工地負責人 ：          聯絡電話：               
(一般) 

(行動) 

本案基地條件及施工情形經檢討屬 

□地上 1 樓版澆置完成前：基地面積不大於 500 平方公尺。 

□地上 1 樓版澆置混凝土施工。 

□地上 1 樓版澆置完成後：建築線至結構體距離不大於 10 公尺。 

依「臺北市建築物施工中妨礙交通及公共安全改善方案」第 8 條規定

除交通尖峰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7 時至 9 時、下午 17 時至 19 時)及

特殊管制情形外，得臨時借用道路施工。 

本工程預定於  年  月  日上午  時至  時下午  時至  時         

臨時借用道路進行             工程，借用範圍如下圖所示，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基地周邊街道圖，借用範圍以斜線表示，以 3 部施工車輛為原則，不得

併排停放) 

 

 

36 

註：1.告示牌尺寸為 A2(42公分 x59.4公分)直式。      
    2.材質、厚度、顏色、線條尺寸、字型同工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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